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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24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因 2025 年度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绩效考核目标，公司拟对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的 12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24,1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股票占公

司回购前总股本的 0.75%。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9,413,700

股减少至 108,589,600 股，注册资本由 109,413,700 股减少至 108,589,600 股。

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

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同时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债权人如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2.申报材料：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债

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需同

时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联系地址：江苏省如皋市城北街道仁寿路益寿路 666 号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513-87770989

5.传真电话：0513-87505566

6.电子邮件：tmscw@nttms.com

7.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

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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